
 

平陽省台灣商會章程 
1997 年 11 月 01 日成立 
1999 年 06 月 12 日第一次修訂 
2002 年 01 月 24 日第二次修訂 
2004 年 11 月 05 日第三次修訂 
2009 年 12 月 26 日第四次修訂 
2012 年 12 月 28 日第五次修訂 
2015 年 09 月 09 日第六次修訂 
2017 年 09 月 30 日第七次修訂 
2019 年 07 月 12 日第八次修訂 
2020 年 09 月 25 日第九次修訂 
2022 年 03 月 11 日第十次修訂 
2024 年 09 月 06 日第十一次修訂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越南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平陽省分會」，簡稱「平陽省台灣商會」 

，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為非營利之民間社團組織。 

第三條：會址 

1. 本會設永久會址於胡志明市宜安坊神浪 2 工業區統一大道 29 號。 

2. 本會會館乃集眾多台商之資金、力量，篳路藍縷、辛苦籌建而成，故會館

使用之定位以「服務及創造會員福祉、提供政府部門、友會與會員之交流

場所」為主。 

第二章  宗旨 
第四條：本會以促進在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投資之我國廠商間之聯繫、互助、合作與

經驗交流，共謀事業發展及權益保障，並加強台、越兩國工商界間之經濟、

交易、文化交流與合作共謀團結與增進會員權益為宗旨。 

第五條：主要服務項目 

1. 爭取並維護會員在國內及越南之合法權益。 

2. 協助會員解決有關投資貿易糾紛，提供法律咨詢服務。 

3. 協助會員與越南政府有關機關及其他工商業團體從事聯誼交流。  

4. 舉辦各項聯誼活動，增進台、越兩國民間瞭解，以及促進全體會員及眷屬

之之情誼。 

5. 提供我國及越南最新經貿、投資政策等有關資訊。 

6. 舉辦各種公益或企業經營研討等活動。 

第三章  會員 
第六條：取得越南政府核發投資經營執照，並於越南從事正當行業之台資持股全外

資公司或合資公司。台灣法人或具有台灣國籍並擁有越南法人代表資格者，

並通過理事會審定入會資格者，得申請加入本會會員。(2025-08-決議修改) 



 

第七條：認同本會之他國籍法人代表或具有台灣國籍之個人，需本會主要服務項目與

本會會員交流者，經本會理事二人以上推薦，並通過理事會審定入會資格

者，得提出申請入會為贊助會員。(2025-08-決議修改) 

第八條：會員權利 

1. 會員得在本會宗旨之範圍內，研提具體可行之建議事項以促進本會之進步與

發展。 

2.  參加會員大會，選舉理事、監事或被選舉為理事、監事，並向大會發表意見

及提案。(2025-08-決議修改) 

3.  享受本會所提供之各項服務。 

4.  贊助會員不得享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第九條：會員之義務 

1. 遵守本會章程、大會及理、監事會之決議，並嚴格與忠誠執行本會所委任之

任務。 

2. 維護本會名譽及權益、並積極參與本會各項活動。 

3. 會員間應保有團結合作，互助之精神。 

4. 按規定繳納入會費、年費及相關活動費用。 

5. 會員更改名稱、姓名、國籍、地址、行業或法人代表人等資料時，應於更改

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通知本會秘書處備案。未完成報備時，不得以新登記

者參與理監事、選舉。(2025-08-決議修改) 

第四章 組織 
第十條：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理事會為執行單位，監事會為監察單位；全

體會職人員皆為無給職。(2025-08-決議修改) 

第十一條： 各會職人員 

1. 會長 1 人，由當屆當選理事互推選舉產生。參選會長候選人資格需符合「公

司設籍在「原」平陽省地區，本人須曾擔任過本會一屆常務理事職以上

者」。(2025-08-決議修改) 

2. 監事長 1 名，會員直選監事，後再由當選之理、監事共同投票推選監事

長，本人須曾擔任過本會兩屆監事職或一屆常務理事職以上者。(2025-08-決議

修改) 

3. 副會長 3 名，本人須曾擔任過本會兩屆常務理事職以上者。其中二名由當

屆理事推選出，並為當然常務理事。依得票數高低分別為第一副會長、

第二副會長，第三不分區副會長則由新任會長當選人自當屆常務理事當

選人中任命。(2025-08-決議修改) 

4. 常務理事 8 名，由當屆當選理事推選出，本人須曾擔任過本會一屆理事職

以上者。(2025-08-決議修改) 

5. 理事、監事以「會員公司」指派代表為認定，須入會滿六個月以上之有

效會員公司。(2025-08-決議修改) 



 

6. 秘書處以佐理會務，設秘書長 1 名，副秘書長數名及財務長 1 名，由會長提

名並提報理事會同意後任、免之。(2025-08-決議修改) 

7. 秘書處設行政有給職主任 1 名及秘書數名，薪資由會費支付，無任期制，以

佐秘書長執行業務工作，由秘書長提名經會長同意並提報理事會通過後任、

免之。(2025-08-決議修改) 

8. 常設「法規教育」、「商機交流」、「文康活動」、「急難醫療及慈

善」等常設功能委員會。會長得成立其他若干委員會，共同推動會務運

作。各委員會之主任委員由會長聘任，副主委及委員由主任委員遴聘，

並提報理事會同意後公告任、免之。全體會職人員至少參與一功能委員

會，以協助會務工作。(2025-08-決議修改) 

第十二條： 顧問 (2025-08-決議增訂) 

1. 本會得聘任「顧問」數名，由會長遴聘，經理、監事會議通過後聘任，解聘

亦同。(2025-08-決議增訂) 

2. 「顧問」任期與聘任之會長相同起訖時間。(2025-08-決議增訂) 

3. 非會員之「顧問」不需入會及繳納會費，但不具本會會員之權利、義務。 

(2025-08-決議增訂) 

第十三條：會長、監事長、副會長、常務理事、理事及監事之任期均為二年，任期起

訖時間為 1 月 1 日至次年 12 月 31 日止。(2025-08-決議修改) 

第十四條：會長、副會長及監事長得連選連任一次。前任會長滿任後，為輔導會長，

輔導會長卸任後，得聘為名譽會長，唯仍須具有本會有效會員之資格。 

(2025-08-決議修改) 
 
 
 
 
 
 
 
 
 
 
 
 
 
 
 
 

(2025-08-決議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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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職責 
第十五條：會長為理監事聯席會議主席、處理本會會務並為本會對外之代表人。 

(2025-08-決議修改) 

第十六條：副會長協助會長處理會務。會長有「公開指派」時，得代理會長主持會

議；會長有「指派」時，得代表本會出席會務及其他活動。 

(2025-08-決議修改) 

第十七條：常務理事會之職責 

1. 預審提案，簡化或強化提案說明，提出併案、分案或撤銷提案，使議案

在於理事會進行時，可加速討論及議決。 

2. 遇有需緊急決議情事，可不經「理事會」討論，僅在常務理事會中進行

討論並議決，經監事長同意後執行，唯事後須向理事會報告追認。 

(2025-08-決議修改) 

3. 應邀請議案提案人或連署人列席說明提案案由。(2025-08-決議修改) 

第十八條：理事會之職責 

1. 審定會員入會資格。 

2. 召開會員大會並執行其決議。 

3. 議決聘任或解聘會務工作人員。 

4. 審查會務、業務之年度計劃、預算、決算並追蹤檢討其執行進度與成交。 

5. 提報會員大會決議事項之執行情形。 

6. 其他推動會務應辦事項。（包括代收會費，分發會訊及活動人數統計等）。 

7. 連續三次或滿五次未出席理事會議，未派代表出席，亦未請假者，取消理事

資格。(2025-08-決議修改) 

第十九條 ：監事會之職責 

1. 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及理事會之決議案。(2025-08-決議修改) 

2. 審查理事會會務，業務及財務報告。 

3. 監督本會財務及財產。 

4. 對於會務、財務、決議案有違章程疑義時，得提出調查、複審、駁回、

停止等動作。(2025-08-決議修改) 

5. 監事會成員皆有權提出糾正，交監事會討論並決議成糾正案。 

6. 如會員或會職人員有發生違反章程、法律，影響商會聲譽，誤導或影響

會員官感及道德不易接受之情事，可開會審議撤銷該會員資格或職務。 

7. 連續三次或滿五次未出席監事會議，未派代表出席，亦未請假者，取消監

事資格。(2025-08-決議修改) 

第二十條：監事長 

1. 督促監事會審查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案，監督會員大會及理事會

之決議案執行進度。 

2. 督促監事會審查理事會會務、業務及財務報告。 



 

3. 督促監事會監督本會財務運用及查核財產。 

4. 對於會務、財務、決議案有違章程疑義時，督促監事會調查、複審、駁

回、停止理事會等動作。(2025-08-決議修改) 

5. 監事長有權代表監事會提出糾正案，並送交理事會投票決議。 

6. 召開並主持監事會議，得分開或併入理、監事聯席會議。 

7. 簽結歲出決算書、收支對照表及財產目錄等，並簽具意見書。 

8. 行使常務理事會之緊急決議同意權。(2025-08-決議增訂)  

第六章 選舉 
第二十一條：當屆任滿前六個月成立「選舉事務委員會」，選務主任委員由未連任之會

長、輔導會長或名譽會長一名擔任，選務委員由不續任之理、監事或歷

任理、監職以上之人員中推派二人，並邀請駐胡志明市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推派二人，其中一人須為僑務委員會代表共同擔任。並於任期屆滿

前三個月召開會員大會進行無記名投票。(2025-08-決議修改) 

第二十二條：凡擔任當屆越南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監事長、秘書長及財務長及

所屬之分會會長、監事長、副會長、秘書長及財務長者，不得參選及擔

任本會理、監事職。(2025-08-決議修改) 

第二十三條：參選監事、監事長、常務理事、副會長、會長等職務則需另加「個

人經歷」。(2025-08-決議修改) 

第二十四條：理事席次以每 18 個會員設 1 席，監事席次以每 100 個會員設 1 席，各

總席次皆以單數為之，由會員大會以無記名投票選舉產生，票數相同

者，以抽籤決定。(2025-08-決議修改) 

第二十五條：未當選理事、監事者，皆依得票數高低順序列為後補理事、監事。 

(2025-08-決議修改) 

第二十六條：監事、監事長、常務理事、副會長、會長等職務之遞補、補選或缺

額運作，則由當屆「選舉事務委員會」討論決定並公告。 

(2025-08-決議修改) 

第二十七條：理事當選人因故不能繼續執行職務時，得由當選公司書面行文通知

秘書處，可另派代表接任，如未派員接替，則由候補理事依序遞

補。(2025-08-決議修改) 

第二十八條：如有「特殊情事」得經理、監事會過三分之二出席，需出席之理、監事

過三分之二席同意，得授權「選舉事務委員會」另訂定下屆會長參選人

資格。(2025-08-決議增訂) 

第二十九條：本章程未盡事宜，得另訂「選舉辦法施行細則」。(2025-08-決議增訂) 

第七章 會議 
第三十條：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其召開日期由理、監事會議決之。會員

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代表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2025-08-決議修改) 

第三十一條：臨時會員大會： 理、監事會決議或應會員五分之一以上人數連署要求召

開。(2025-08-決議修改) 

第三十二條：理事會、監事會：每二個月舉行一次，其決議以理事、監事過半數出席， 

出席過半數同意行之，另可應常務理事會決議召開臨時理、監事會議。 

(2025-08-決議修改) 

第三十三條：常務理事會：每二個月舉行一次，可應臨時緊急情狀，召開臨時常務理

事會議或召開臨時理、監事會議。(2025-08-決議修改) 

第八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四條：本會經費收入來源如下： 

A. 入會費  

B. 年費  

C. 其他  

1. 會員入會費及年費金額，可視環境物價，送交理事會議決議調整。 

2. 本會經費應在銀行開設專戶儲存，其支出應由會長與監事長連名簽署為之。 

3. 財務長下設專屬會計 1 名專責財務收支。 

4. 會員如不依規定繳納會費者，應先予勸告，在未繳清會費前得以停權並不

得享受本會之一切權益。 

5. 如以商會名義收取捐款，並開立商會收據者，一律需入商會帳目。 

第九章 年度計畫及預算 
第三十五條：  

1. 會長應編製年度工作報告及計劃，並經理、監事會通過後，由會長於會員

大會中向全體會員提出報告。年度終了需編製年度工作報告，歲入、歲出

決算書，收支對照表及財產目錄等。均應提經理事會通過後，送監事會審

核並簽具意見書，提會員大會認可通過。 

2. 所有未在年度預算中之支出，須由理、監事會通過後，方得執行。 

(2025-08-決議修改) 

3. 超出年度預算之支出，須經理、監事會同意通過後，得向外募款或由會長

捐助。(2025-08-決議修改) 

4. 會長任滿、卸任後剩餘之會費，經理、監事會決議後，得撥入商會慈善基

金或會館修繕基金或商會緊急預備金。(2025-08-決議增訂)  

5. 會長任滿、卸任後剩餘之會費不得少於一億越盾之金額。(2025-08-決議增訂)  

6. 每屆理、監事選舉後，應於任前籌備會議討論「理、監事會基金」，其

支出使用項目及繳交金額，由當屆理、監事討論並過半數同意議決。 

未於籌備會議討論編列，而須由「理、監事會基金」支出項目，得經、

理監事會同意通過後，始得支出。(2025-08-決議增訂)  



 

第十章 附則 
第三十六條：本會如解散或撤銷時，其剩餘財產不得以任何方式歸個人或私人企業所

有，其處理方式由理監事會議決之。並報請會員大會通過後方得執行。 

第三十七條：本章程未盡事宜得另訂「施行細則」，由理、監事會議通過，並報請會

員大會通過後執行。(2025-08-決議修改) 

第三十八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實施，並呈越南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備查，修訂

時間亦同。經會員大會通過之章程需印出一份紙本，經會長、監事長簽

名後交秘書處存查。(2025-08-決議增訂)  
 

 


